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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为进一步落实《东北林业大学新时代卓越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东林校研〔2021〕10号），加强学位授予全方位、全过程管理，

提高学位授予质量，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东

林校研〔2021〕16号）相关规定，现将 2024 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学位

授予工作安排如下，请学院、学科、导师及研究生，严格按照时间节

点,合理安排相关工作。

一、总体要求

（一）进一步压实各级学位授予质量保证主体责任。导师是研究

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学院作为研究生培养主体，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作为研究生学位授予审核机构，对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具有第一管

理责任和审核责任。

（二）做严、做实研究生学位授予过程管理。各级责任主体要对

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学位论文送审评阅、答辩资

格审核、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等学位授予各环节严

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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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坚决杜绝学生毕业后各级学位论文

后评估抽检出现问题。学位论文后评估抽检出现问题的导师，将暂停

研究生招生资格；出现问题的学位授权点，将适当削减招生名额。

二、各环节工作要求

（一）学位申请

学位申请人必须于规定时间内登陆“数字东林-研究生管理系统

（新）-学位模块”（以下简称“管理系统”）提交学位申请，启动

2024年秋季学期学位申请程序。学院需提前完成课程学分、培养环节、

毕业照片的审核，并督促学生完成学费缴纳。

（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学位论文送审评阅前，学科、学院对学位论文

全面检查、提升的重要环节。各学科、学院要高度重视预答辩，尤其

是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严格执行《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

实施细则》（附件 1）中预答辩的相关规定，对没有达到要求的学位

论文，坚持原则、严格把关、敢于“亮剑”。条件成熟后，各学科应

尽快组织预答辩，以留给学生更多的按照预答辩专家意见进行学位论

文修改的时间。预答辩结果原则上仅限当次申请有效。

（三）学位论文提交

学位申请人按照预答辩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后，将终稿学位论

文及摘要上传至管理系统，学院对学位论文模板、作者及学术成果隐

名情况进行格式审查。对于管理系统中相关数据的填写，请学位申请

人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如实填写，尤其是学位论文题目、研究方向、

关键词等重要数据，将直接用于后续的学位论文送审评阅、教育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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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注册等各环节，请学位申请人务必认真准确在管理系统中填报。留

学生需用中文填写。

（四）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

我校委托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进行重复率检

测。重复率检测分两次进行，分别为学位论文自检自查和学位论文审

核性查重。学位论文自检自查，由学生自愿提交进行检测，最晚在终

稿学位论文提交前完成；学位论文审核性查重，在终稿学位论文提交

后，由学院统一进行。所有学位论文送审前，各学院均需进行重复率

检测审核。

重复率检测中，学位论文整体“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不

得超过 30%。学位论文审核性查重中重复率超过 30%、确有正当理由

的，由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下载查重申诉申请表，填报申诉理由及情

况说明，由导师填写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经学科评议组评议、学院

严格审查后做出是否同意送审的决定。审核性查重中重复率检测合格

的学位论文，不再允许个人替换，直接用于学位论文送审。

（五）学位论文送审评阅

本学期学位论文于 10 月 12 日进行送审评阅。博士学位论文 100%

由学校委托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送审平台进行隐名评审。硕士学

位论文按照 50%的比例、由管理系统随机自动抽取名单，委托教育部

学位中心学位论文送审平台进行隐名评审。未被学校抽中的硕士学位

论文，由所在学院负责送审评阅。

上学期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合格但返回较晚、没有赶上学位论文答

辩的，送审结果持续有效，本学期学位论文无需再送审，可直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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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上学期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或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议未通过的学位论文，上学期送审结果失效，本学期需重新进行学

位论文送审评阅。

（六）答辩资格审核

各单位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附件 1）

中答辩资格审核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导师、学科、学院要对学位申

请人的思想品德情况、所修学分情况、学位论文送审情况、学术创新

成果情况进行全面审核，全部合格的方可以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021年之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的要求，

既可执行新要求，也可执行旧要求。新要求以学院制定的《研究生申

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为准（学院自行发文公布），旧要求

仍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15年）（附件

2）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的相关要求执行。

2021年之前入学的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的要求，

既可执行新要求，也可执行旧的要求。新要求以学院制定的《研究生

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为准（学院自行发文公布），旧要

求以学院入学当年要求为准。

（七）学位论文答辩

各单位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附件 1）

中学位论文答辩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答辩完成后，导师要及时督促

学生根据答辩专家意见修改论文并形成修改记录，经导师审核同意后，

上传管理系统。

（八）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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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最晚截至 12 月 15 日召开完毕。各学院

按照《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附件 1）中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院分委会”）审议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学院分委会召开后，表决建议授予学位名单、审核报告书、会议记录

等相关材料于最晚于 12月 16日下班前报送学位办备案并同步上传管

理系统。

（九）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定于 12月下旬举行，准确日期另行通知。

三、学位授予各环节时间安排

2024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时间进度表

时间安排 内容
负责

部门

各学院自定 学位申请 学生

各学院自定 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科

各学院自定 提交终稿学位论文 学生

各学院自定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 学院

10 月 12 日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 学位办、学院

各学院自定 答辩资格审核 学科、学院

各学院自定 学位论文答辩 学科、学院

最晚截至 12 月 15 日完成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建议授予学位名单 学院

12月中下旬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学位名单
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校整体安排确定各环节时间安排，学校安排如因特殊

原因需要调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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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2.《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2015年）

联系部门：研究生院学位办

联 系 人：蒋春阳

联系电话：0451-82192152

研究生院

2024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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